
(一) 

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       文件 C S C D  4 1 / 2 0 1 4  

討論文件       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文化、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 

 

衞慶祥先 生的提問  

 

 “ 懷 疑 持 雙 程 證 來 港 的 傷 殘 人 士 不 時 於 沙 田 街 頭 賣 唱 行 乞 ， 特

別 是 在 港 鐵 沙 田 站 外 及 沙 田 街 巿 與 好 運 中 心 之 間 人 流 較 多 的 通 道

上，故謹提出下列問題 ：  

 

( a )  當局有否察覺上述情況？可有主動處理？如有，請簡述過

去三年的工作。  

 

( b )  在過去三年，當 局可有接獲關於上述情 況 的 投 訴 ？ 如 有 ，

共接獲多少宗？如何處理這些投訴？結果又如何？  

 

( c )  當 局 可 有 發 現 該 等 人 士 是 在 深 圳 獲 安 排 乘 車 到 香 港 賣 唱

行 乞 ？ 當 局 會 否 採 取 行 動 對 付 此 類 有 組 織 活 動 及 背 後 的

集團？會否限制或禁止該等人士來港或再度來港？  

 

( d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開放舞台，容許一些獲准在沙田大會

堂百步梯前面廣場表演的人士及團體使用，該等人士及團

體可否公然向公眾討錢或接受公眾的金錢？  

 

( e )  若同樣向公眾表演並接受公眾將金錢投入預設的收款箱，

沙 田 大 會 堂 百 步 梯 前 面 廣 場 與 其 他 公 眾 地 方 可 有 分 別 ？

當局對兩者採取的態度可有不同？ ”   



(二) 

香港警務 處 (警務處 )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a )：  

 

警 務 處 沙 田 分 區 (沙 田 分 區 )於 過 去 三 年 確 曾 接 獲 有 關 在 港 鐵 沙 田

站 及 沙 田 街 市 與 好 運 中 心 之 間 的 公 眾 地 方 懷 疑 有 持 雙 程 證 來 港 的

傷殘人士賣唱或行乞的投訴，並已訓示前線人員，特別是在公眾假

期及人流較多的日子和時段於上述地點加強巡邏。如發現有上述行

乞、強乞或賣藝活動而對其他市民構成滋擾，分區人員定會根據法

例  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採取相應的執法行動。  

 

提問 ( b )：  

 

於過去一年 (二零一三年六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 )，沙田分區共接獲

1 8 宗有關在港鐵沙田站及沙田街市與好運中心有人行乞的投訴。  

 

二零一三年六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所接獲的投訴 *  

 

 沙田街市  沙田港鐵站外  好運中心  總計  

投訴數目  7  9  2  1 8  

 

*沙 田 分 區 暫 未 能 提 供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五 月 的 記 錄  

 

沙田分區人員於接報並處理該等投訴時，一般會先於適當距離進行

觀察，並會就被投訴者的活動性質及對 周遭人士的影響作出評估，

並依據法例向有關人士作出勸喻及警告。如有關人士不接受警方勸

喻或有確實證據證明該等人士曾經或正在干犯法例，沙田分區人員

定會考慮作出檢控。例如於 二零一三年八月，因為 沙田分區掌握充

分證據，成功以行乞罪名檢控一名持雙程證來港行乞的傷殘人士，

而該名人士最後被法庭判刑兩星期 (緩刑三年 )。然而，過往警方接

獲的投訴中，除部份投訴人以匿名身份作出舉報外，大多數投訴人

已於報案後離開現場或不願挺身作證，引致執法遇上一定 困難。  

 

總括而言，前線人員會於巡邏期間留意上述活動及認真處理每宗舉

報，作出獨立、公平、公正及合理的處理。  

 

 

 



(三) 

入境事務 處 (入境處 )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a )及 ( c )：  

 

入境處一直致力打擊非法勞工活動，亦會主動巡查非法勞工黑點，

以維護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。同時，入境處對所有違反入境條例罪

行的活動均十分重視及從速處理，並會因應不同的情況採取適當的

行動。  

 

根據香港法例第 1 1 5 A 章《入境規例》的規定，旅客在香港不得接

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；該人不得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；及該人

不得就讀於學校、大學或其他教育機構。任何人違反對他有效的逗

留條件，即屬違法。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 2 2 8 章《簡易程序治罪條

例》的規定，任 何人到處流浪，或在任何公眾地方、街道或水道 乞

取或收取施捨，或導致、促致或鼓勵任何兒童作上述事情，均屬犯

罪。但這條例並不在入境處的執行範圍。  

 

入境處亦一直致力執行有效的出入境管制，在便利真正的訪客來港

探親、觀光或旅遊外，亦有既定政策，拒絕讓來港目的有可疑的人

士入境，以防止有關人士在港從事與訪客身份不符的活動。根據香

港法例第 1 1 5 章的《入境條例》，除了享有香港居留權或入境權的

人士外，任何旅客抵達香港時都需要接受入境事務人員的訊問，當

中包括是否持有認可而有效的旅行證件、入境簽證或進入許可、過

往留港紀錄及其它有關考慮等，以確定其訪港目的無疑，並符合一

般入境規定，才可獲得入境准許。  

 

入境處會繼續密切關注有關情况，若發現有旅客違反了在香港的逗

留條件，入境處會進行拘捕及作出檢控。  

 

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的 回覆  

 

提問 ( d )：  

 

根據「開放舞台」計劃的場地使用條件及規則，表演者可接受但不

可主動索取觀賞人士的賞金，表演者可於表演區內放置一個容器以

收集賞金，但不得標示價錢。  

 



(四) 

提問 ( e )：  

 

為 讓 更 多 市 民 能 夠 欣 賞 街 頭 藝 術 表 演 及 為 藝 術 愛 好 者 提 供 更 多 創

作 和 表 演 空 間 ， 康 文 署 在 沙 田 大 會 堂 廣 場 (百 步 梯 )推 行 “ 開 放 舞

台”計劃。在 “開放舞台”計劃下，通過簡單評核的表演者可以放

心在沙田大會堂廣場指定地點進行表演，計劃的登記制度容許 康文

署 有 系 統 地 協 調 和 分 配 不 同 表 演 者 使 用 場 地 的 時 間 ， 避 免 造 成 爭

拗。試演目的是為確保演出有一定的藝術水平及符合相關的安全和

聲量控制等要求。負責 評核試演的專責小組成員包括沙田區議會轄

下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、 文 化 界 及 大 會 堂 管 理 人

員。此外，公眾人士在沙田大會堂廣場其他戶外範圍內進行自娛活

動，在不騷擾、煩擾或妨礙其他使用者的情況下，康文署亦不會阻

止。  

 

食物及環 境衞生 署 (食衞署 )的 回覆  

 

提問 ( a )：  

 

街頭推廣活動屬街道管理問題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工作範疇。食

環署主要負責環境 衞生方面的工作，惟賣唱行乞並不涉及阻礙清掃

街道工作或無牌販賣，食環署未能對有關活動採取執法行動。  

 

提問 ( b )：  

 

根據記錄，食環署在過去三年未曾接獲有關上述情況的投訴。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2 5   

 

 

二零一四年六月  


